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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暴力的发端—上海夫妻攻击行为的现状及特征

徐 安 琪

本文 以一 般家庭 的夫妇而不是 以受害女性群体为对象来考察家庭暴力 的发端

— 两性攻击行为的现状和特 点
。

所谓 的攻击行为不仅指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

还包

括伤害他人心理 的行为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男性主要 以天赋体力来显示 自己的大丈夫

权威
,

女性则往往借助语言优势对丈夫进行呵责
、

奚落
,

或以消极怠工
、

回娘家来发

难
,

以性惩罚乃至 出走
、

自杀来示威
,

她们在婚姻冲突中首先退让
、

主动和解者也远比

男子少
。

一些女性并非只是扮演被动挨打的角色
,

也常常及时还击
,

有的甚至主动出

击
,

一 些丈夫正是在妻子先垢骂或先动手的境况下才一 时冲动拔拳殴打的
。

调查表

明
,

女性依然是家庭暴力的主要受害者
,

其中农村妻子以及 自身资源处于劣势的妻子

更多地被丈夫所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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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关于夫妻暴力的研究
,

多以投诉或起诉的当事人为调查对象
,

因此
,

其受害的主体 自

然是女性莫属
。

这不仅因为男子被殴后常羞于启齿
,

而且在于丈夫极少被妻子殴打致伤而需要

求助
;
其被殴的程度一般较严重— 这是由于男子的天赋体力较强

、

出手也较重
,

况且受害较

轻的妻子也往往较少求助于组织或诉诸法律
;
其施暴的主要心理动因是夫权意识— 尽管婚

姻冲突的导火线各种各样
,

不少争纷还由妻子的过错所引发
。

本文将从另一个视角即以普通家庭的一般夫妇而不是以受害女性这个特殊的女性群体为

研究对象
,

来考察家庭暴力的发端
-

— 两性攻击行为的现状和特征
,

试图对夫妻暴力产生的社

会心理渊源进行透析
。

本文所引用的资料主要是 1 9 8 7 年笔者对上海市区 50 0 对夫妇以及
1 9 9 0 年上海社科院社会学所和上海市妇联等对上海城乡 1 6 7 0 名 已婚男女的多阶段分层随机

抽样的调查统计数据 (以下简称 1 9 8 7 年调查或 1 9 9 。年调查 )
。

我们的研究表明
,

夫妻暴力在一般家庭并不常见 ,但其发端即夫妇间的攻击行为尤其是相

互争殴则普遍存在
,

即使在上海这个现代文明的大都市也不例外
。

夫妻间使用武力往往起源于双方的口角摩擦
,

1 9 8 7 年的调查表明
,

夫妻间经常发生争吵

的虽不多
,

但从不争吵的比例也很低
。



表 1 夫妻争吵频率 单位
:

%

被被访者者 经常争吵吵 有时争吵吵 偶尔争吵吵 从不争吵吵 讲不清清

夫夫夫 2
.

2 000 2 8
.

2 000 4 4
.

4 000 2 0
.

0 000 5
.

2 000

妻妻妻 2
.

6 000 3 2
.

0 000 4 3
.

6 000 1 8
.

0 000 3
.

8 000

调查中发现夫妻在回答争吵频率的询问时
,

双方认知不一的情况较突出
,

有的甚至一方完

全否认有过争吵
,

另一方则承认经常发 生口 角
,

其中有些男女当事人因对婚姻的期望或
“

争吵
”

概念的理解不同
,

导致各自心理感受的差异
,

也有些被访者则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防御心理
,

在回答询问时有意无意地掩饰了夫妇间的矛盾
。

鉴于当事人在回答询问时一般不会故意夸大

夫妇冲突的频度和程度
,

故我们以 自述争吵频度较高的一方为可信者
,

对双方认知不一的资料

作了技术处理 (如一方自述从不争吵
,

另一方首肯偶尔争吵即以另一方为准 )
,

处理后的统计结

果显示
,

经常争吵的占 4
.

8%
,

有时争吵的达 46
.

8 %
,

偶尔争吵的为 40
.

0%
,

从不争吵的仅占

5
.

4 %
,

讲不清的为 3
.

0 %
。

夫妇间的一般争执大多以一方或双方的退让
、

妥协而得到缓冲
,

或自行消解
,

也有些冲突

升级是因一方或双方的挥戈而使矛盾迅速激化
。

1 9 8 7 年的统计还证实
,

经常动武的夫妇极少
,

但偶尔动武的比重则不低
。

表 2 夫妻冲突时动手情况 单位
:

%

回回答者者 经常动手手 多次动手手 偶尔动手手 不动手手 讲不清清

夫夫夫 000 0
.

8 000 1 5
.

8 000 8 1
.

4 000 2
.

0 000

妻妻妻 000 0
.

8 000 1 8
.

6 000 7 9
.

0 000 1
.

6 000

由于当事人在作上述回答时依然存在认知不一的情况
,

我们亦按前述方法对该资料作了

技术处理
,

结果表明
,

一方或双方多次动手 的为 1
.

6%
,

偶尔动手的达 30
.

8写
,

也就是说
,

近三

分之一的夫妇在争吵时动过武
,

其中尤以丈夫殴打妻子为多
。

表 3 夫套冲突时动手较多者 单位
:

%

回回答者者 夫较多多 妻较多多 差不多多 不动手手 讲不清清

夫夫夫 8
.

4 000 3
.

4 000 3
.

0 000 8 2
.

6 000 2
.

6 000

妻妻妻 1 1
.

2 000 3
.

4 000 2
.

6 000 8 0
.

0 000 2
.

8 000
\\\\\\\\\\\\\\\

女性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是众所周知的全球性的普遍现象
,

尤其是被配偶殴打致伤
、

致

残
、

致死的几乎全是女性
。

离婚诉讼中女性原告较多
,

从某种视角看
,

是女性在不幸婚姻中受害

更多
、

痛苦更深
、

地位更低的折射
。

据我们对上海 50 年代至 90 年代离婚案的抽样调查
,

无论是

哪个年代
,

丈夫的粗暴殴打均是女性起诉离婚的最主要的导火线及理由
。

因此
,

男子在家庭 中

更具攻击性的结论也似乎已确定无疑
。

然而
,

在两性平等意识已内化为人们自觉行为的 90 年代的上海
,

尽管在一些人的潜意识

深处仍积淀着夫权文化
,

尽管虐妻现象尚未绝迹
,

但家庭中的大男子主义并非普遍存在
,

在婚

姻冲突中首开动武纪录者也未必都是男子
。

1 9 90 年的调查证实
,

无论是市区还是郊县
,

在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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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尖锐时女性经常先动手的比例均超过男性
,

而从不先动手的比例则与男子相差不大
`

表 4 夫妻冲突时配偶先动手的情况 (上海 )
几

单位 、%

配偶先动手

的情况

经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市 区 郊 县

夫回答 妻回答 夫回答 妻回答

1 1
.

0 1 2
.

9

9 2
.

5 8 3
.

6 8 2
.

0

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的攻击行为不仅指伤害他人身体的行为
,

还包括伤害他人心理的行为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男女的攻击性行为在婚姻冲突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征
,

男性主要以挥

拳动戈来发泄愤怒
,

女性则往往借助语言优势对丈夫进行呵责
、

奚落以排解怨尤
,

不少妻子在

委屈
、

气恼时还常以号陶大哭和摔家什来泄愤
,

或以消极怠工
、

回娘家来发难
,

或以性惩罚乃至

出走
、

自杀来示威
,

而男子的渲泄渠道一般不如女性畅通
,

一些人除了用缄默
、

疏离行为来对峙

外
,

就只有用体力优势来显示自己的大丈夫权威了
。

因此
,

女性虽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

但从夫

妻暴力的发端看
,

女性在家庭中的攻击性并不亚于男子
,

一些女性的攻击行为常导致或加剧了

夫妇冲突
,

乃至引发丈夫的暴力行为
。

女性在一般家庭中往往更具攻击性的社会心理渊源在于
:

一
、

在文明开通的
.

上海家庭
,

夫权意识的影响已 日渐弱化
,

因袭的以女性的隐忍和退让来

缓解夫妇冲突及维护家庭 团结的角色规范
,

对 90 年代的上海妻子来讲已少有人遵循
,

一些妻

子甚至把温柔
、

娴淑和宽容视作封建的女性规范而加以摒弃
,

把忍耐
、

妥协和谅解当成是怯弱
、

无能和认输
,

在夫妇摩擦时常先发制人
,

以攻为守
,

盛气凌人
,

不甘示弱
,

甚至拳足相加
,

继而使

那些同样疏于退让或已忍无可忍的丈夫为振大男子雄风也挥戈用武
。

二
、

肩挑两种生产和双重职责担子的女性在家庭中具有资源优势
,

她们不仅同男子一样成

为家庭的赡养者
,

而且 比男 子更具家庭责任心和持家理财的能力
,

为家庭
、

为丈夫付出更多
,

不

少人由此产生心理不平衡
,

爱把 自己的特长同丈夫的缺陷相比较
,

或把别人家的男子当作丈夫

的仿效榜样
,

常用椰愉的口气
、

挑衅式的语言来揭其之短
、

戳其之痛
,

使自尊心受到严重损害的

丈夫一时性起拔拳相殴
。

三
、

女性往往心胸狭窄
,

易拘泥小节
,

爱唠唠叨叨
,

她们对 日常琐事和丈夫疵瑕的直观能

力
、

敏感性和记忆力为 一般男子所望尘莫及
,

在夫妇发生纠纷时常借题发挥
、

上纲上线
、

絮叨不

休且疏于让步
。

我们的调查也表明
,

丈夫在婚姻冲突中首先退让
、

主动和解者远比妻子多
,

然

而
,

一方的宽肴和忍让也是有限度的
,

即使平时自控能力再强的男子也难免有按捺不住心头怒

火的时候
,

因此在烦躁
、

怨尤时丧失理智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

1 9 9。 年的调查还表明
,

被访者在回答
“

如配偶动手打您
,

您会采取什么相应行动
”
的询问

时
,

妻子首肯自己将回击的也比丈夫多
,

其中市区妻子达 9
.

5%
,

丈夫仅为 5
.

9%
,

郊县妻子更

高达 13
.

2 %
,

而丈夫为 9
.

7%
,

可见女性在夫妇冲突时并非只是扮演被动挨打的角色
,

也常常

及时还击
,

有的甚至主动出击
,

一些丈夫也正是在妻子先垢骂或是先动手的境况下才一时冲动

拔拳殴打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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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夫妻对配偶动手将作出的反应预测 单位
:

%

回回答者者 还手手 要配偶认错错 叹 自己命苦苦 回父母家家 找组织解决决 离婚婚 其他他 不可能打自己己

市市市 夫夫 5
.

999 7
.

333 0
.

333 000 0
.

888 0
.

333 2
.

888 8 2
.

777

区区区 妻妻 9
.

555 1 2
.

111 1
.

888 0
.

777 1
.

888 0
.

444 0
.

444 7 3
.

444

郊郊郊 夫夫 9
.

777 9
.

777 0
.

555 0
.

222 4
.

777 000 1
.

111 7 4
.

222

县县县 妻妻 1 3
`

222 1 0
.

222 3
.

777 1
.

555 3
.

999 0
.

222 0
.

555 6 6
.

888

除了性别差异外
,

文化程度与当事人的态度之间也有相关联系
,

如对持
“

还手
”
和

“

要配偶

认错
”
态度者的文化程度的分类统计 (因持

“

叹 自己命苦
” 、 “
回父母家

” 、 “

找组织解决
” 、 “

离婚
”

态度的数量甚微
,

对其作分类统计无意义 )表明
,

文化程度较低者更主张在配偶动手时以牙还

牙
,

而文化程度较高者则更倾向于给配偶以悔过的机会
。

表 6 不同文化的男女认为对配偶动武应予还手的比 , 单位
:

%

文文化程度度 市 区区 郊 县县

男男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文文盲
、

初识字字 2 5
.

000 1 6
.

777 1 1
.

555 1 5
.

555

小小学学 7
.

111 9
.

888 1 0
.

999 1 0
.

888

初初中中 5
.

666 8
.

555 9
.

777 1 6
.

999

高高中以上上 5
.

555 8
.

777 4
.

999 3
.

111

平平均均 5
.

999 9
.

555 9
.

777 1 3
.

222

表 7 不同文化的男女认为对配偶动武应予认错的比盆 单位
:

%

文文化程度度 市 区区 郊 县县

男男男男 女女 男男 女女

文文盲
、

初识字字 000 000 3
.

999 6
.

222

小小学学 3
.

666 6
.

666 8
.

555 1 0
.

888

初初中中 4
.

999 1 2
.

555 9
.

222 1 2
.

999

高高中以上上 9
.

888 1 5
.

777

…
` 8一一 9

.

444

平平均均 7
.

333 1 2
.

111 9
.

777 1 0
.

222

由于
“

如配偶动手打您
,

您会采取什么相应行动
”

的询问带有假设性
,

因此被访者的回答未

必都是他们生活实践的写照
,

况且
“

还手
”

本身只是对配偶动武的一种本能 自卫
,

并非是暴力的

始作俑者
,

假如我们以
“

还手
”

较多来推论女性在夫妇冲突中更具攻击性
,

难免失之偏颇
。

更何

况
,

在那些夫妻暴力恶性发展的异常家庭
,

妻子更常处于被辱
、

被虐
、

被害者的境遇而少有违

逆
、

顶撞
、

反击等抗争行为
,

也正因为这些弱女子的忍辱负重
、

逆来顺受
,

才使那些占有欲
、

支配

欲
、

攻击性
、

侵略性极强的男子更加有恃无恐地施暴
、

动刑
。

他们或籍 口妻子有过错
,

或恼怒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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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对 自己不顺从
,

或挑剔妻子侍候不周全
,

甚至无须任何理由而在心烦意乱或酒醉饭饱之际把

妻子当出气筒
、

替罪羊
,

以显示 自己的大丈夫权威
,
维护 自己的主宰统治

。

键而易见
,

女性长期 以来始终是夫妻暴力的受害者
,

未必因为她们先夭的体力较弱
,

更在

于她们后天所拥有的资源逊于丈夫
。

随着社会制度的民主化和女性求学
、

就业的普遍化
,

极大

地改变了妻子在家庭中的资源劣势和低微地位
,

然而
,

由于女性社会角色起点低
,

加上男权文

化在社会生活领域积淀尤甚
,

女性无论在谋求学位
、

职位或政位等方面的待遇还是实际所获得

的相应资源
,

均与男子有相当大的距离
,

这不能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她们的家庭地位
,

从全

国范围看
,

即使在一般家庭中
,

丈夫从不 先动手的仍 比妻子少
,

其中农村的丈夫从不先动手的

更少于城市 1 0
.

2个百分点
,

可见即使在一般家庭中丈夫的攻击性也不逊于妻子
,

更何况在那

些丈夫肆意宰割妻子的畸型家庭了
。

表 8 夫妇冲突时配偶先动手的情况 (全国 ) 单位
:
%

配偶先动手

的情况

经常

有时

偶尔

从不

城城 镇镇 农 村村

夫夫回答答 妻回答答 夫回答答 妻回答答

000
.

888 0
.

555

444
.

555 ! 4
.

666

111 5
.

999 1 5
。

444

777 8
.

777 7 9
.

444

资料来源
: 《中国妇女地位概观 》 (中国妇女 出版社 1 9 9 3 年 8 月 )

尽管在两性更趋平等的上海家庭
,

女性被动挨打者较少
,

然而
,

她们是否挨打与其自身资

源相关联
,

对 1 9 90 年调查资源的分类统计显示
,

中青年及文化程度
、

职业层次较高的女性较少

被丈夫殴打
。

表 9

地区

市区

郊县

表 1 0

不同年龄的女性自述丈夫从不先动手的比三

} 3 5 岁及以下 3 6一 5 5 岁

单位
:

%

56一 64 岁

9 3
。

8

8 2
.

8

-

一瑟歹
~

一寸一石孤一一
52

.

5 } 7 5
.

5

不同文化的女性自述丈夫从不先动手的比贡

地区

市区

郊县

一二立川一塑一土
-

单位
:

%

高中以上

9 3
.

4

8 0
.

9

9 1
.

4

8 7
.

1

9 1
.

9

8 1
.

3

衰 1 1 不同职业的女性自述丈夫从不先动手的比盆 单位
:
%

地地区区 市区区 郊县县

职职业业 党政
、

企事业业 各类专业业 办事人员员 商业
、

服务业业 工人人 工人人 农
、

林
、

牧
、

副
、、

单单单位负责人人 人员员员 工作人员员员员 渔业工作者者

比比重重 1 0 000 1 0 000 9 2
,

555 9 2
。

444 9 0
.

333 84
.

000 7 8
.

777

注
:

郊县因其他职业人数甚少
,

故仅对占 5]
.

。%的工人和占 32
.

6 % 的农
、

林
、

牧
、

副
、

渔亚工作者进行分类统计



中青年女性较少被殴是她们自立能力和 自我意识增强以及中青年男
一

子的夫权意识淡化的

折射
,

其 中也有中青年女性婚姻 自由度提高的因素一些人在被 丈夫暴力侵犯
、

身心受到伤害

后更多地进行抗争乃至离异分手
。

然而
,

老年女性被殴较多
,

也有她们的婚姻经历较长的因素
,

夫妇双方在漫长的朝 夕相处中难免出现 一时冲动或失
一

手的境况
。

文化程度一般 与职业层次呈正相关
,

文化程度较高的女性更少被殴
,

首先在于其丈夫的文

化程度及职业层次一般不亚于妻子
,

因此
,

他们在夫妇冲突时往往较克制
、

较策略
,

更多文攻而

更少武斗
,

妻子在双方摩擦时任性
、

骄横者也更少
,

激怒丈夫乃至诱发暴力的也相应较少
;
其次

还因为文化程度高的女性在家庭事务中所受到的平等待遇也更高
,

1 9 90 年的研究显示
,

妻子

为文盲或初识字者
,

家庭实权由丈夫掌握的达 2 8
.

4 写
,

而妻子为大专以上文 化者
,

家庭实权由

丈夫掌握的仅为 5
.

3%
。

由于学历较高的女性获得较理想的工作岗位和较高薪金的机遇也多

些
,

她们所拥有的包括学识
、

能力
、

职位
、

财产等在内的社会资源
,

与丈夫相 比差距也更小
,

加上

她们在家庭中往往比丈夫更操劳
、

更辛苦
,

故得到丈夫的尊重也是顺理成章的
。 _

匕海社会由于

地理
、

历史
、

文化环境的得天独厚
,

观念的现代文明尤其是两性平等意识认同的广度和深度也

首屈一指
。

上海女性最早走向社会承担双重角色
,

她们在文化程度
、

职业层次
、

经济收入等方面

与男子的距离也较小
,

况且她们在家庭中投入更多的精力
、

履行更多的义务
,

因此扮演主角者

也更多些
,

尤其是市区女性在家庭 中更具主动性和决策权
,

1 9 8 7 年和 1 9 90 年的调查均表明
,

妻子拥有实权者是丈夫的两倍
。

由此可见
,

上海家庭的
“

阴盛阳衰
”

与女性攻击性的形成不无联系
,

一些妻子常以家庭主角

自居
,

在夫妇共处时颐指气使
、

以势压人
。

实际上
,

日常生活中的
“

妻管严
”

从某种程度上讲
,

是

女性至今仍充当社会配角
、

对社会权力反应消极从而将权力需求转向家庭的一种逆反
、

一种心

理补偿
,

并不意味女性解放的广度和深度已达到 了理想境界
。

因此
,

为调适夫妇关系
、

改善自己的家庭地位
,

女性不应着眼于与丈夫争演家庭主角
,

更不

该如同悍妇 向丈夫逞强显威
,

而应立足于在社会竞争中与男同仁并驾齐驱
,

对潜在的自身资源

进行开发和利用
,

塑造更成功的具有个性特色的事业角色
,

以积淀自己的资源优势
,

使 自己的

家庭角色更具自主
、

独立意识
,

同时也要怡情养性
,

以温柔
、

娴淑和宽容的传统角色规范展示现

代女性的魅力和风采
,

让控制欲
、

侵略意向和攻击性远离女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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